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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徐家莆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1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cv223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230852731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各1份 (28224208_11230852731_1_ATTACH1.odt、

28224208_11230852731_1_ATTACH2.ods、28224208_11230852731_1_ATTACH3.
ods)

主旨：檢送本市112學年度教育盃中等學校擊劍錦標賽競賽規程

及報名表各1份，請貴校踴躍報名參加，並逕依權責辦理

參賽人員公假登記及課務排代事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112年9月22日北市誠正學字第

112600722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提升本市中學擊劍競技實力，本局委請誠正國中辦理旨

揭賽事，相關資訊摘要如下：

(一)比賽日期：112年11月11日（星期六）至112年11月14日

（星期二），共4天。

(二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5時

截止，逾期概不受理，報名截止後，各組參賽名單不可

異動，一律以E-Mail方式報名。

(三)主旨請寫明「臺北市112學年度教育盃報名表—單位名

稱」並來電確認收件，報名表正本請核章後中學組於11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和平高中 1121003

*NBAA1126010684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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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0月16日（星期一）前寄送（郵戳為憑）。

(四)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活動中心3樓（臺北市

南港區富康街1巷24號），因校內停車位有限，請搭乘大

眾交通運輸工具或停車於校外收費停車格。

(五)領隊會議：112年10月27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時30分於臺

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活動中心2樓會議室，並確認選手名

單，請務必派員參加。

三、若有相關問題或建議，請洽體育組林組長，電話（02）

2782-8094轉1333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私立高級中學及高
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私立國民中學、國立
臺灣戲曲學院、東莞台商子弟學校、上海台商子女學校、華東臺商子女學校、臺
北歐洲學校(中學部)、臺北美國學校、臺北日僑學校、臺北私立道明外僑學校、
恩慈美國學校、臺北韓國學校、臺北復臨美國學校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(臺北市實驗教育創新發展中心)（含附件）、國立
蘇澳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（含附件）、新北市淡水區新興國民小學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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